

广州市扶持发展邮轮旅游若干措施申报细则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全面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穗办〔2024〕26号），促进我市邮轮旅游持续健康发展，推动邮轮经济提质增效，深化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按照《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穗文广旅规字〔2024〕3 号）和《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穗府办〔2025〕2 号）相关标准和要求，特制定我市扶持奖励邮轮旅游项目相关申报细则如下：
一、扶持奖励对象
在广州开展邮轮旅游业务的邮轮公司、旅游服务机构、港 口公司等企业。
二、扶持奖励时间范围
2025 年 1 月 1  日——2027 年 12 月 31  日
三、扶持奖励标准
（一）对邮轮公司的扶持奖励
1.始发港航次奖励
对在广州全年安排始发港航次不低于 10 次的邮轮公司，按照邮轮吨位情况分类予以扶持奖励，邮轮进、出港各一次视为一航次，每航次运营时间需大于 3 天 2 晚，可按以下标准资助，具体划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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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类邮轮(吨位 7 万总吨(含)以下)：基本扶持奖励 18 万元/航次；境外籍游客（含港澳台游客，下同） 占游客总人数的比例≥5%（人数以出境游客人数为准，下同），扶持奖励不超过 21万元/航次；境外籍游客比例≥10%（人数以出境游客人数为准，下同），扶持奖励不超过 24 万元/航次。
（2）B 类邮轮(吨位 7 万总吨以上-10 万总吨(含))：基本扶持奖励不超过 21 万元/航次；境外籍游客比例≥5%，扶持奖励不超过24 万元/航次；境外籍游客比例≥10% ，扶持奖励不超过 27 万元/航次。
（3）C 类邮轮(吨位 10 万总吨以上-15 万总吨(含))：基本扶持奖励不超过 24 万元/航次；境外籍游客比例≥5%，扶持奖励不超过 27 万元/航次；境外籍游客比例≥10%，扶持奖励不超过 32 万元/航次。
（4）D 类邮轮(吨位 15 万总吨以上)：基本扶持奖励不超过27 万元/航次；境外籍游客比例≥5% ，扶持奖励不超过 30 万元/航次；境外籍游客比例≥10% ，扶持奖励不超过 35 万元/航次。
邮轮公司运营从广州始发，且航期超过 10 天 9 晚（含）的长航线，按上述航次扶持奖励标准的 1.5 倍给予航次奖励。航期等于3 天 2 晚的短途母港航线，奖励标准按上述航次扶持奖励标准的50%以内给予航次奖励。
邮轮公司运营从广州始发的转港航次，按上述的航次对应基本扶持奖励标准给予航次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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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每年度安排始发港航次不低于 40 次的邮轮公司，在按照邮轮吨位分类给予航次奖励的基础上，每航次上浮 10%的资金扶持奖励。
2.访问港航次奖励
对运营入境来穗访问港航线的邮轮公司，且每艘次入境上岸游客不少于 1000 人，按吨级分类、邮轮停靠天数给予奖励。
（1）A 类邮轮(吨位 7 万总吨(含)以下)：基本扶持奖励不超过18 万元/航次；邮轮访问停靠天数为 2 天的，扶持奖励不超过 21万元/航次；邮轮访问停靠天数≥3天的，扶持奖励不超过 24 万元/航次；
（2）B 类邮轮(吨位 7 万总吨以上-10 万总吨(含))：基本扶持奖励不超过 21 万元/航次；邮轮访问停靠天数为2 天的，扶持奖励不超过 24 万元/航次；邮轮访问停靠天数≥3 天的，扶持奖励不超过 27 万元/航次。
（3）C 类邮轮(吨位 10 万总吨以上-15 万总吨(含))：基本扶持奖励不超过 24 万元/航次；邮轮访问停靠天数为2 天的，扶持奖励不超过 27 万元/航次；邮轮访问停靠天数≥3 天的，扶持奖励不超过 32 万元/航次。
（4）D 类邮轮(吨位 15 万总吨以上)：基本扶持奖励不超过27 万元/航次；邮轮访问停靠天数为 2 天的，扶持奖励不超过 30万元/航次；邮轮访问停靠天数≥3天的，扶持奖励不超过 35 万元/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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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航线奖励
邮轮公司以广州为始发港开辟新航线（即 2025 年 1 月以前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始发航次未开设过的国际港口及国际航线），且每年度运营该航线 15 航次（含）以上的，给予该邮轮公司不超过60 万元的扶持奖励；每年度运营该航线 30 航次（含）以上的，给予该邮轮公司不超过 100 万元的扶持奖励。新航线奖励可与始发港航次奖励同时申报。
以上航线、航次情况表需出具证明文件或边检等部门盖章核实。邮轮公司应与广州南沙邮轮母港运营服务机构签订年度运营航次合约，若单方面违约缩减航次（因疫情、地震、台风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按实际航次缩减情况酌情减少总奖励金的20%—40%。
（二）对旅游服务机构的奖励
1.支持旅游服务机构组织以广州南沙为始发港的邮轮游客在登船前、下船后开展游广州活动。奖励按照《广州市组织接待游客来穗旅游奖励办法》实施。
2.支持旅游服务机构开展以广州南沙为始发港的邮轮旅游活动。每个旅游服务机构年度招徕邮轮旅游游客达到500 人次、不超过 5000（含）人次的，按照实际招徕游客数量给予 130 元/人次的奖励；招徕游客超过 5000 人次、不超过 15000（含）人次的，前 5000 人次给予不超过 130 元/人次的奖励，超出5000 人次的部分给予不超过 180 元/人次的奖励；招徕游客超过 15000 人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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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5000 人次给予不超过 130 元/人次的奖励，5001-15000 人次给予不超过 180 元/人次的奖励，超出 15000 人次的部分给予不超过270 元/人次的奖励。
每个市场主体此项每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 350 万元。
3.支持旅游服务机构开展访问港邮轮游客入境旅游活动。对组织邮轮上不过夜游客开展岸上旅游活动，参观一个或以上广州的A 级旅游景区或文博场馆，年组织游客达到500 人次以上，按照实际组织人次给予每人次不超过 160 元的奖励；对组织邮轮游客开展入境广州过夜旅游活动，年接待过夜游客达到 1000 人天的，按照实际接待量给予每人天不超过 100 元的奖励；年接待过夜游客超过 3000 人天的，超出部分给予每人天不超过 135 元的奖励。
每个市场主体此项每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 250 万元。
（三）对邮轮母港运营服务机构（港口公司）的奖励
对每年度为邮轮开展业务提供母港港口运营保障服务25 艘次以上，并为母港口岸查验单位配备查验设施和工作条件的企业，按邮轮母港运营服务相关建设和运营投入（包括设备、仪器、技术、信息化软件购置或租赁等）给予最高 50%奖励，金额不超过500 万元。
四、申报材料要求
广州市扶持奖励邮轮旅游项目申报单位，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广州市本级扶持邮轮发展资金申请书（附件 1）；
（二）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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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四）单位信用信息资料（登录信用中国、信用中国（广州）网站下载信用信息报告）；
（五）其他材料：
1. 邮轮航次扶持奖励项目。申报单位需填报以广州为始发港或访问港的邮轮航次情况表（附件 3 、4），以及提供邮轮进出南沙口岸许可证（海事部门盖章）、邮轮吨位等相关证明材料。如有某航次的境外籍游客占游客总人数的比例≥5%以上，需申请更高等级奖励资金，需边检部门盖章核实（附件 3 及附件5）。满足奖励条件、 申报开辟新航线奖励的邮轮公司需填报新航线具体航次汇总表（附件 6）。境外邮轮公司涉及的航次扶持奖励项目，由邮轮公司或引进航线的船务代理公司、旅行社等企业予以申请。
2.组织游客扶持奖励项目。对招徕游客开展以广州南沙为母港的邮轮航线旅游活动的旅行社，需填报按时间和邮轮航次顺序统计游客人数统计表（模板见附件 7，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邮轮公司公章）；以及邮轮公司出具的数据真实性承诺书或提供能证明其数据真实性等相关证明材料。
对组织访问港邮轮游客入境旅游的旅行社，需填报按时间和航次顺序统计游客人数统计表（模板见附件 8，需加盖单位公章）；由邮轮公司盖章核实或出具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团队行程确认书、邮轮游客合同等。
3. 邮轮母港运营服务扶持奖励项目。需填报本企业为做好邮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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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港运营服务、查验配套服务所购置仪器设备、开展配套服务的投入汇总表（见附件9）以及实际投入的发票复印件（时限以发票时间为准）。
五、申报时限要求
2025 年度上半年的相关申请扶持奖励项目应在2025 年8 月底前申报，下半年的相关项目应在 2026 年度 2 月底前申报，涉及有航次、游客人数数量要求的申报项目可选择累计全年情况在 2026年度 2 月底前进行申报。2026 年度相关申请扶持奖励项目在 2027
年 2 月底前进行申报，2027 年度相关申请扶持奖励项目在 2028年 2 月底前进行申报。各项目申报单位需按照申报要求，在上述规定时限内将一式两份项目纸质申报材料和电子版材料（U 盘 1个）报送至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申报业务受理窗口。涉及《广州市组织接待游客来穗旅游奖励办法》的申报事项按照该办法的申报要求另行申报。项目申报材料须统一采用A4 纸打印，编制目录，按顺序装订成册（请不要使用非纸类封皮和夹套），复印件应加盖单位公章。我局将组织专家组或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对扶持奖励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及扶持奖励金审核工作。
六、相关说明
（一）本细则提到的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
（二）每年发放的奖励资金，根据当年财政资金保障情况，以市财政核定下发的专项资金额度为最高标准，如合乎条件的申报扶持奖励金总数超过该资金额度，按照相应比例核准、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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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照《关于印发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相关规定，本细则有效期截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本细则有效期内如遇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
（四）始发港航次指邮轮从广州始发，经其他目的地或海上巡游后最终停靠广州的航次；访问港航次指邮轮从其他境外始发港出发，靠泊广州并组织游客上岸观光后离开广州的航次；从广州始发的转港航次指邮轮从广州出发，最终停靠其他目的地的航次。
（五）该细则中涉及每年度累计数量的奖励项目，以自然年度（每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为计算周期。始发港航次及游客纳入奖励项目的时间以出港日期为准，访问港航次及游客纳入奖励项目的时间以入港日期为准。
（六）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仅负责审核及发放政府资助资金，受奖励方相应的纳税义务由其自行负责，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不承担相应义务。
（七）本细则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解释。


附件：1.广州市扶持邮轮旅游发展资金申报书
2. 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3.始发港邮轮航次情况表
4.访问港邮轮航次情况表
5.境外籍邮轮游客出境广州清单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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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辟新航线具体航次汇总表
7.招徕游客开展母港航线邮轮旅游人数统计表
8.组织邮轮游客入境旅游人数统计表
9. 邮轮母港运营服务投入发票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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